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 函(稿)

	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
校址：251301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

聯絡人：            傳真：（ ）
電話：（ ）
繕打         繕校          用印

承辦人
系所(組)主管
單位秘書
一級主管
秘書處
國際事務副校長
行政副校長
學術副校長

校   長

	批示

	


郵遞區號：100217
地址：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受文者：教育部
	發文日期：

發文字號：
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
	承辦單位：

創稿日期：

創稿字號：

併總收文號：總收字第                 號

權責編號：0105011
決行層級：□一級主管

□國際事務副校長
□行政副校長(學術副校長

□校長


主旨：本校    系（所）（全銜）      籍專（兼）任（職稱）       申請變更工作許可，請鑒核。
說明：（檢陳資料請依順序排列）
一、依據各級學校申請外國教師聘僱許可及管理辦法辦理。
二、變更的原因，如更換護照、聘期異動..等。（變更之原因須與系統填寫相符）
三、檢陳旨揭人員       工作許可申請書（校長及學校印信欄位由文書組用印）、名冊（單位印信由文書組用印）及相關文件。（含鈞部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臺教高(五)字第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號聘僱許可函影本及新舊護照影本，文件請蓋「與正本相符」章及核對人章；依變更原因提供相資料，本案以護照變更為例）
正本：教育部
副本：

  校  長   葛   ○  ○

簽辦單
	主旨
	

	承辦單位
	
	創稿字號
	  字第  號

	會辦單位
	1
	人力資源處
	2
	
	3
	

	
	4
	
	5
	
	6
	

	


註：簽辦單如不敷使用請再加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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